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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方 立 法 的 民 主 化 与 科 学 化 问 题 研 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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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方 立 法 的 民 主 化 与 科 学 化 问 题 研 究

导　论

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，要 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、社会全面进

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，加强立法工作，提高立法质量，到二〇一〇

年形成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律 体 系”。党 的 十 七 大 报 告 进 一 步 提 出，要

“提高党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水平，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

国家”，要 “推进决策 科 学 化、民 主 化，完 善 决 策 信 息 和 智 力 支 持 系 统，
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

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”，“要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，完善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”。这些要求都为我们从民主与科学相结合的高度，
为提高立法质量，研究有关立法问题，提出了总体思路和新课题。

一、关于立法民主化与立法科学化的关系

近年来，在国内的法学 研 究 中，立 法 的 民 主 化 和 科 学 化 成 为 热 门 课

题。据本课题组所知，不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指南中列入了类似的

题目，而且许多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社会科学基金也有涉及这一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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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。因此，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“十一五”规划项目 （２００６—２００９
年度）的 “北京市地方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问题研究”，如何在众多类似

课题的研究中体现出本课题研究的特色，如何确切把握北京市立法的民主

化与科学化的精髓，始终是本课题组在近三年的调研、讨论和写作中不断

思索的重要问题。本课题组认为，正确理解立法民主化与立法科学化的关

系，是研究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与基础，也是建构本课题研究成果的框

架所必需的。而且，目前立法部门的实务工作者也认为，对这一问题亟须

从立法理论上予以破解。
“民主”一词，起源于古希 腊 的 政 治 思 想 和 政 治 实 践，原 意 是 指 人

民的权力或人 民 的 统 治。在 现 代， “民 主”主 要 包 括４层 意 思：第 一，
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，是一个国体问题，即多 数 人 的 统 治。第 二，民 主

是一种政治形态，是一个政体问题，即必须按照少数服 从 多 数 的 原 则 组

织国家政权和行使国家权力。第三，民主意味着一种平 等 的 公 民 权 利 体

系，即必须在法律上承认全体公民一律平等，全体公民 有 决 定 国 家 制 度

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。第四，民主也是一种工作 方 法，意 味 着 必 须 按

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制度进行决策，包括立 法 的 决 策。同 时，民 主

奉行一系列独特的原则，如人民主权原则、少数服 从 多 数 原 则、平 等 原

则、程序原则等。
所以，对于立法的民主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民

主，均与法律和法治存在密切的联系。从立法与民主的关系来看，各国都

在寻求一种立法发展的民主化途径，即立法内容的民主化和立法程序的民

主化。立法内容的民主化实际上就是民主的法律化，而立法程序的民主化

则是民主法律化的必要途径和重要保证。
“科学”一 词，英 文 为ｓｃｉｅｎｃｅ，源 于 拉 丁 文 的ｓｃｉｏ，其 本 义 是 “知

识”、 “学 问”。日 本 著 名 科 学 启 蒙 大 师 福 泽 瑜 吉 把 “ｓｃｉｅｎｃｅ”译 为 “科

学”。在我国，１８９３年 康 有 为 引 进 并 使 用 了 “科 学”二 字。严 复 在 翻 译

《天演论》等科学著作时，也用 “科学”二字。此后，“科学”二字便在中

国广泛运用。对于 “科学”一词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界定是：“对各种

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、分类、归纳、演绎、分析、推理、计算和实验，从

而发现规律，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。”① 《不列

①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（简明版），第５册，２６６４页，北京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１９９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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颠百科全书》的界定是：“科学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

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各种智力活动。一般说来，科学涉及一种对知

识的追求，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规律的作用。”① 美国科学哲学家

ＭＷ瓦托夫斯基认为：“科学是一种应用着一般定律或原理的有组织的

或系统化的知识体；科学是关于世界的认识；它并且认为科学是这样一种

知识，对于这种知识，具有一种共同语言 （或若干种语言）和验证知识主

张及信念的共同标准的科学家们能够达成普遍的一致意见。”② 和在 “民主

化”概念理解上的见仁见智一样，由于人们对 “科学”一词的理解和界定

不同，对于何谓 “科学化”，人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解释。基于以上

人们对 “科学”一词的基本界定，本课题组认为，所谓 “科学化”，就是

人类通过各种途径、运用各种手段寻求真理性认识的实践过程。
所以，对立法的科学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立法是立法者有目的、有

意识的自觉活动，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需要则是客观的，要想使二者统一

起来，立法者就必须使自己的主观符合客观。因此，立法本身应当是一种

科学活动。
在我国，要使立法民主化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

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的基础上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，让人民群众通过

多种途径参与各种立法活动，使立法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。在我国，要使

立法科学化，最重要的就是使立法符合我国的实际和国情，符合现代化建

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，尊重立法本身的规律。
我们在导论中并不打算详细探讨立法 民 主 化 和 立 法 科 学 化 的 概 念 与

理论，这一任务将主要由第一章来完成。我们在此 只 是 想 说 明，马 克 思

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 小 平 理 论、 “三 个 代 表”重 要 思 想 和 科 学 发 展 观

都是十分重视科学与民主相结合的。在立法领域，民主 化 和 科 学 化 的 问

题难以截然分开，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，相 辅 相 成，但 是 又 有

区别。用唯物 辩 证 法 的 观 点 说，它 们 是 一 对 矛 盾 或 一 个 矛 盾 的 两 个 方

面，依具体时间、空间、环境和人群的不同，可以 相 互 转 化 为 主 要 矛 盾

①

②

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 （国际中文版），第１５册，１３７页，北京，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 版 社，

１９９９。
［美］ＭＷ瓦托夫斯基：《科学思想的 概 念 基 础———科 学 哲 学 导 论》，范 岱 年 等 译，３２

页，北京，求实出版社，１９８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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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次要矛盾、矛盾的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。使用通 俗 的 比 喻，立 法 的 民

主化和立法的科学化好比是一块金币的两面，一 面 朝 上，一 面 朝 下，虽

然结果不同，但是人们却无法将一个金币的两面 截 然 分 开，否 则，它 就

不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了。所以，在立法活动中，人 们 有 时 会 更 重 视

民主化的问题，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此时没有科学化的 问 题；人 们 有 时 会

更强调科 学 化 的 问 题，但 是 此 时 也 有 民 主 化 的 问 题。这 就 是 依 具 体 时

间、空间、环境和人群的不同，根据客观需要，决 定 何 者 是 主 要 矛 盾 或

次要矛盾、矛盾的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，即需要金 币 的 哪 面 朝 上、哪 面

朝下。
从联系方面看，在立法活动中，一般而言，越是发扬民主，立法就越

可能科学化，或者说，其接近科学的几率就越高。反之，立法越要达到科

学的程度，就越要求扩大民主的范围和渠道。这就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

多德在论述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时指出的 “众人的智 慧 优 于 个 别 人 的 智

慧，众人的判断优于个别人的判断”① 的真谛所在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绝

对地说，在立法过程中，发扬民主就一定能够使立法的结果达到科学。因

为，未必人多就能够认识和掌握真理。
从区别方面看，立法 的 民 主 化 和 立 法 的 科 学 化 确 实 有 不 同 的 价 值 目

标。具体举例来说，通常举行立法听证会，需要中立的有关方面的专家、
学者参加，作为听证陈述人。这样做是要使立法更加科学化。但是从立法

听证制度的形成以及价值目标看，在我国，其基本还是属于公众参与立法

的范畴，是要使立法民主化。而立法过程中的论证会，则是由有关专家参

加进行的，其有发扬民主的成分，但 是 价 值 目 标 主 要 还 是 要 使 立 法 更 加

科学。
由于立法的民主化和立法的科学化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，本课题组的

专题研究，有些主要是分别从地方立法的民主化或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来进

行的，有些则是从两者结合的角度进行的。这也是因问题的不同而定的。
对此将在导论第三个问题中进一步具体说明。

① 此语被国内诸多著述引用，但却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原话，而是后人对其 《政治学》（商务

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）第１６３页中关于 “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酒席”的比喻的

归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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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

在厘定了立法的民主化和立法的科学化之间这种复杂关系后，本课题

组大体确定了以下研究的基本思路：
第一，要围绕北京市立法的制度与实践进行研究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但是，北京市的地方立法，又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其不仅是在中央立法的基

础上，依据我国宪法、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的，而且与其他省、市、自治

区的立法也有密切的联系。换言之，全国和各地的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，
都有共同和相通之处：有共同的立法规律、共同的立法规定、相通的立法

理论、相通的立法实践。当然，也是各有特点的。这就需要本课题组用一

定的精力，对全国和各地的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进行研究。这样才能使以

北京地方立法为主轴的研究更为扎实、深入。
第二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立法过程中，都会产生是

否民主和科学的问题。所谓立法过程，是指在法的形成中，各种立法活动

所经历的发展阶段。从立法理论上立法过程基本可以分为两个相互独立而

又有联系的阶段，即立法的准备 阶 段 和 立 法 的 确 立 阶 段。立 法 的 准 备 阶

段，又可以称为立法的起草阶段；立法的确立阶段，又可以称为立法的通

过阶段。① 在这两个阶段中，都会涉及如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。具体

而言，在立法的利益分配、立法的公众参与、立法主体、立法体制、立法

效力、立法程序、立法预测、立法规划、立法决策、立法协调、立法的解

释与修正、立法监督、立 法 技 术、立 法 语 言 等 方 面，都 要 民 主 化 和 科 学

化。但是，如果进行上述方方面面的研究，将使本课题的成果类似成体系

① 我国有些著述认为，立法过程还有第三个阶段，即 立 法 的 完 善 阶 段 或 立 法 的 后 续 阶 段。
但是，在立法实践中，上述 立 法 活 动 又 是 分 别 在 立 法 的 准 备 阶 段 和 立 法 的 确 立 阶 段 进 行 的。例

如，在立法的确立阶段通常也要进行立法解释。又如，对法的修改、补充和废止，既可以是享有

立法权的主体在立法的确立阶段进行的活动，也可以是享有立法权的主体委托的机构、组织和人

员在立法的准备阶段进行的活动。所以，不将上述立法活动抽象概括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也是可以

的。只是我们应当认识到，立法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，为适应实际社会生活发展和法律实施的

需要，总是要不断地对各种规范性文件进行完善的。参见朱力宇、张曙光主编：《立法学》，３版，

２５～２７页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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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科书，可能无法深入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。因此，本课题组决定将研

究的重点，放在立法准备阶段的有关问题上。这是因为，立法的确立阶段

较之立法的准备阶段，在形式上更要法律化、制度化和程序化；我国宪法

和法律对有关国家机关，特别是对立法机关在这一阶段的活动，通常都有

专门的规定，相对来说，存在的问题不多，实证研究的空间不大。所以，
本课题对属于立法确立阶段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化与科学化，没有涉及。对

于在立法的准备阶段和立法的确立阶段都可以进行的立法解释、立法监督

的民主化与科学化，由 于 有 相 关 的 法 律 规 定，也 未 设 专 章 加 以 探 讨。总

之，本课题的研究是对实践中需要关注的问题进行的专题研讨，而不刻意

寻求理论体系的完整。
第三，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，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，注重

用事实来说话，用材料来 论 证，用 数 据 来 分 析。材 料 和 数 据 可 以 从１９７８
年起，但是要新，至少要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。

第四，本课题的研究还要与上海市的地方立法进行专章的比较分析。
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参照系，原因主要有两点：

一是北京和上海同为直辖市。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，直辖市的人

大及其常委会，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；直辖市的人民政府，有权制定地方

政府规章。直辖市下属的区、县政权组织，均无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

府规章的权力。而其他的省和自治区，除了省、自治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

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，其下属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权制定地

方性法规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也有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。民族自治地方

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。所以，同为直辖市的北

京和上海，在立法体制上亦相同，最有可比性。而且，本课题所研究、分

析的北京市的地方立法，也仅包括北京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。
二是仅选择上海而没有选择天津和重庆这两个直辖市进行比较分析，

也是因为北京与上海在许多方 面 更 具 有 可 比 性。例 如，北 京 是 中 国 的 政

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而上海则是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中心。又如，到

２００９年年末，北京全市实际常住人口为１９７２万人，其中，居住半年以上

的流动人口７２６万人，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３６８％；上海至２００９年年末，
常住人口为１９２１３２万 人，其 中，户 籍 常 住 人 口 为１３７９３９万 人。还 有，
北京和上海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在全国都是最高的。这些市情都使上海比

天津和重庆更有可比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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